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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国外乡村规划的思考 
杨墨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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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是发展中大国，互联网时代的迅速发展推动了乡村建设正以不同于城市的方式快速发展。在实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与乡

村振兴战略这两大背景的叠加作用下，村庄规划编制的思路、理念、技术路线等也必然发生相应改变。本文选取国外一些国家的乡村建设

发展为例，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的需求，为我国乡村规划提供一些思路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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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来，中央一号文件都会针对“三农”工作提出指导，

凸显了新阶段新形势下党中央对农村工作的高度重视。2022 年，党

的二十大报告更是提出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统筹乡村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等一系列措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指明方

向。由此可见，在新时代发展的背景下，乡村振兴是必不可缺的，

是中国全面发展的重要环节。乡村建设的不断完善，成为统筹城乡

协调发展、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 

本文通过分析国外乡村发展的先进经验，研究国土空间规划下

村庄规划的特点，2019 年自资部印发相关通知要求全面开展国土空

间规划工作，全面考虑村庄发展的各种物质与非物质环境，优化村

庄布局，编制实用性的村庄规划。面对多项规划冲突、部门职能不

协调、缺乏连接等问题，国土空间规划提供了解决途径。在此背景

下研究学习其他国家的乡村规划发展进程，总结经验，为我国的实

用性村庄规划提供一些启发。 

1 国土空间规划 

1.1 国土空间规划的概念 

国土空间规划是对我国空间资源合理安排的计划，是国土空间

开发的行动指南，对各专项和详细规划起指导作用。通过对国土空

间进行科学规划，一方面可以满足我国开发治理的需要，促进经济

发展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可以引领国土开发相关政策的制定，利

于资源合理配置。目前我国规划工作正处于变革的关键时期，国土

空间规划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部分，在规划中承上启下，是变

革时代推动质量发展的空间引擎，对我国将来发展具有关键作用。 

1.2 国土空间规划形成过程 

国土空间规划的多规合一萌芽于我国“十五”规划期间，钦州

市首次提出三规合一的规划理念，我国开展了一系列多规合一试点

工作。由 初的“两规合一”到现在的多规合一，逐步深化各规划

间协调统一的广度。自 2003 年起，我国开展空间规划改革试点工

作（“多规合一”试点），该试点工作可分为第一段的探索阶段（2003

年-2004 年）、第二段试点阶段（2004 年-2013 年）和第三段全面

提速阶段（2014 年至今）三个发展阶段。学术界对于多规合一概念

的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大部分学者认为多规合一是空间规划的

协调，重点是推动各种规划的衔接，主要任务是协调城建部门的城

规、发改委的经规、国土部门的土规等各类在土地资源上的矛盾与

对立，不产生新的规划类别，通过现有各规划协调提高政府行政管

理的措施。第二，部分学者认为多规合一是指突破现有法规框架以

及规划体系，创造新的类型，建立新的层次，作为现有各类的上位

规划，进行统一指导。本文将采用第一种解释，这是将包含经规、

土规、城划等多个规划到一个规划区域上，而解决各类规划自成体

系等问题，合理配置土地资源，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提高空间治理

能力和管控水平，并运以此解决村庄规划面临的问题。 

自此国土空间规划总体分为“五级三类”，既国家、省、市、

县、乡镇五个等级，各等级又分为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以及相关专

项规划三种类别。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实用性村庄规划，是对村

庄全域土地利用、生态资源、产业发展等进行的综合部署与规划安

排，从规划范围上包含村庄全域空间，是对以往村级土地利用规划

和村庄规划的系统整合。 

2 国外村庄规划研究 

2.1 德国村庄更新规划 

德国村庄更新起源于 20 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

升村庄人口减少，农业生产也逐渐下降，但其居住环境和自然景观

水平却在不断提升。在郊区化过程中，越多的城市人口迁移至农村，

这使乡村不仅作为居住空间、农业生产空间，还承担起了休闲旅游

服务的功能。但由于缺乏相应规划及法规的引导，造成村庄自然环

境的破坏，在此背景下学者们提出村庄更新计划，规划目的以保护

自然景观、传统风貌、村庄肌理、文化传统为主，并提出完善村庄

设施建设，实现村庄自治与经济提升等一系列措施。 

由于德国是地方分散型联邦制国家，城市与乡村二者属于平级

的关系，村庄规划也就不从属于城市规划，是与城市规划平级。在

法规上，法律规定城市规划工作属于地方自治型工作，上级政府不

能直接随意干预，村庄规划作为与城市平级的规划类型，也不受州

政府的直接管控，因此德国村庄更新规划在编制层面有着相对独立

的地位。针对农业用地的建设活动安排，德国还出台有《田地重划

法》，对规划区域的水资源、各项农业基础设施和自然景观等进行

管理与保护，有权对规划中农业用地进行调整，同时负责处理侵占

农田的补偿协商事务等。 

2.2 英国村庄发展政策与规划 

英国是世界上较早进行规划研究的国家，也较早提出将城市与

乡村作为整体进行研究，其村庄规划经历了耕地保护、自然景观保

护、综合发展规划三个阶段：①耕地保护阶段：二战原因致使德国

对英国实行贸易封锁，面临粮食短缺的农业危机，这让依赖农产品

进口的英国意识到农业经济的重要性，为证粮食生产，英国提出村

庄发展政策促进对耕地的保护，这时期的村庄规划也是以农田的保

护为主；②自然景观保护阶段：1970 年代，“逆城市化”现象导致

大量人口迁入农村，村庄自然景观遭到破坏，传统的肌理与结构面

临威胁，这一时期村庄政策提出应合理平衡自然景观与乡村发展之

间的关系，村庄规划既要满足人们增长的休闲娱乐需求，也要对自

然景色的保护；③综合发展规划阶段：21 世纪之后，有学者提出集

经济、环境于一体的村庄综合性发展规划，规划内容包括了基础设

施、住房、农业、交通和生态空间多方面，目的是在指导乡村经济

发展，同时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 

英国的村庄规划是其空间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在法律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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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的明文规定，突出了村庄规划的重要作用对城乡融合起到了促

进作用。在英国“国家—区域—地方”的三级规划体系结构中，村

庄规划包括保护与发展两种，针对保护型空间规划，依据《乡村地

区利用规划》等法律规定，对非农业开发建设活动进行限制，并提

出了不同空间保护规划方式；针对发展型规划，其编制与管理的主

要法律依据是《第 7 号规划政策文件》。英国乡村地区能够呈现出

完整的传统肌理，与政府对乡村地区的管理与保护密不可分。 

2.3 法国村庄开发与村庄建设 

二战结束后，法国虽然没有遭遇粮食危机，但其城乡都遭到严

重破坏，迫切需要进行村庄建设。其村庄规划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振兴时期，重点推进农业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上，

目的是疏解城市人口；第二阶段是整治时期，这一时期“逆城市化”

和“土地荒漠化”突出，整治的目的是防止居民对传统村落格局的

破坏，保护农村自然景观；第三阶段是复兴时期，随着城镇化水平

的提升，乡村的功能也在逐渐转变，提供休闲娱乐乡村旅游等多功

能产业空间，这在乡村复兴理念下产生许多新型村庄；第四阶段是

分类发展时期，这个时期根据不同地区农村特点制定政策，引导村

庄分类发展。 

在行政体制上，法国行政划分分为“国—大区—省—市镇”四

个层级，在每个层级都涵盖城市地区与乡村地区，实行一体化管理。

法国还一直沿用“中央与地方”分权的管理制度，在规划体制上也

是如此，各级政府有着明确的任务与要求，国家层面制定全国土开

发战略与发展计划、大区层面编制和实施区域性规划、省级层面负

责行政区内的农业用地调整规划与自然空间规划、市镇层面则主要

在上位发展要求的基础上，进行规划的细化与落实。 

2.4 日本村庄建设与规划 

二战之后，日本将重心放在粮食生产与耕地保护上，村庄建设

主要集中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没有正式意义的村庄规划。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导致农村地区开始出现过疏化现象，针

对这一问题，日本政府提出乡村经济振兴政策，制定《农振法》等

相关法律，探索利实现乡村复苏的发展路径。对于农业应该怎么发

展，日本从两方面进行了研究，一方面政府制定强调村庄建设要可

持续发展，注重人居环境的改善，以及村庄魅力的塑造，推进“村

镇综合建设示范工程”，并成立日本农村规划一级学会；另一方面，

民间逐渐展开“一村一品”等乡村运动，深入挖掘村庄特色与优势，

实现“文化传承、特色引领、生态保护、提高收入、振兴经济”的

村庄发展目标。 

日本有很强的地方自治权，国家行政机构由中央政府与地方团

体两级构成，地方团体分为“市、町、村”与“都、道、府、县”

两级，在行政级别上没有从属关系，各级别均为平级关系。在规划

体系上，分为国家层面与地方层面，涉及村庄规划的为地方层面的

综合计划，按照内容可分为与土地利用、设施建造相关的具象计划

和与农村人口、组织制度相关的抽象计划两类。在管理上，日本的

村庄工作主要由农林水产省规划部门和国土交通省的规划部门两

个机构负责，前者负责产业的发展与振兴，以及农业用地的合理发

展主要，而后者负责空间建设与土地利用相关事宜。在法律法规上，

日本还未形成成熟的法律体系，只是提出将综合规划作为村庄编制

依据，对于过程中涉及的农业用地与非农业用地的调整，还需符合

相关法律的规定，这些法律会根据需求补充，满足发展的需求。 

日本村庄规划的特点是注重村民参与，以保护日本传统乡村的

“造町运动”就是村民自发组织的标志性运动；“一村一品”运动

更是取得了效果并对很多国家乡村发展有借鉴意义；80 年代开始，

日本的村庄规划就逐渐转变为村民主导，村民参与规划的方式不仅

参与审批，还自己动手做规划，并且在建设过程中出钱出力，参与

规划方案的制定，保证规划成果的落实。 

3 对我国村庄规划的启发 

通过上述各国村庄规划发展历程的系统分析，编制国土空间规

划下的村庄规划，需要在顶层设计树立意识并做到保障： 

3.1 城乡统筹的规划发展理念 

国外大多数国家在行政体制上并无城、乡之分，城市与农村是

平级关系，仅在产业类型等方面存在区别。在规划层面，积极推进

村庄规划的研究与探索，规划范围覆盖行政管辖全域，努力实现村

庄与城镇均化发展。各国针对城乡一体、城乡统筹的研究，也符合

我国当前村庄规划、农村工作、农村资源配置的需求。 

3.2 全面系统的村庄空间规划体系 

系统全面的规划体系是各层级规划依序编制的前提，多数国家

建立了完善的城市规划体系，但对乡村地区还处于摸索阶段。日本

在多年乡村空间规划探索中，建立全面系统的村庄空间规划体系，

覆盖国土利用、自然生态、经济产业、物质建设等，为村庄空间规

划提供了制度基础。 

3.3 单一目标向综合目标转变 

过去的村庄规划，重点在于安排村庄建设用地，对居民点用地进

行规划布局；而土地利用规划中的规划，强调耕地保护，非建设用地

的管控。之前无论哪一种规划，其目标都较为单一，即便内容能落地

实施，也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强调将多种类型

规划进行融合，涉及了空间、土地、产业、建设等多方面内容。 

3.4 部门合作是规划编制协调手段 

乡村相比城市地区而言，还涉及农田用地等多种非建设用地，

这要求进行多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按照各部门规定对全域空间统

筹安排。德国的土地利用部门主要负责外部广阔农业生产用地的开

发，城市规划部门主要负责居民点建设用地的调整。日本需要在农

林水产省与国土交通省两部门的意见下编制规划，以便实现农村地

区经济的全面发展。 

3.5 自下而上的村民主方式 

乡村地区作为社会关系复杂、发展历史悠久、处于动态变化的

地区，在规划中难以靠短时间的调研判断村庄发展的问题，这就更

加需要从村民自身的角度看待村庄问题，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村

庄规划需要村民主动参与规划，以人为本，提出规划建议。例如日

本、韩国，都有过村民的自下而上的村庄建设活动，并且都取得了

相当成功的效果。 

因此，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村庄规划有着综合性、约束性的

特点，在编制时要遵循以人为本、因地制宜、城乡统筹、生态优先

的原则。应充分研究国外各国关于村庄规划的先进经验，总结各国

的不足之处，树立以解决村庄问题为基础、以实现村庄发展为根本、

以满足村民需求为前提、以保障成果实施为目的的工作思路，科学

合理编制村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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